
 

 
 

 
紀律處分行動聲明 

 
 
 
1. 紀律處分行動 

 
1.1.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已依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194

條對新安達證券有限公司（新安達）及鄺淑儀（鄺）採取以下紀律處分
行動： 

 
1.1.1. 依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194(1)(b)(iii)條公開地譴責新安達及

鄺；及 
 

1.1.2. 依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194(2)(b)條對新安達及鄺分別施加
罰款 160 萬元及 20 萬元。 

 
1.2. 上述紀律處分行動關乎新安達在業務運作方面所犯的內部監控缺失，以

及鄺未有履行新安達負責人員的職責進行充分的管理監督。 
 

2. 事實摘要 
 

2.1. 2010 年，證監會中介團體監察科對新安達的業務運作進行了有限度審
查（2010 年視察），發現了多項內部監控缺失，部分更與中介團體監
察科之前在 2006 年進行的有限度審查（2006 年視察）所識別出的內部
缺失相似。2010 年視察完成後，新安達同意外聘一間獨立會計師行（檢
討人員）檢討其內部監控系統及程序，並就任何必要的改善及／或糾正
措施提出建議（內部監控檢討）。 

 

2.2. 檢討人員在進行內部監控檢討的同時，證監會亦另行對新安達在 2010
年視察之前及之後所採納的內部監控系統及程序展開了調查。 

 

2.3. 本會的調查發現，直至 2010 年視察前，新安達一直存在多項內部監控
缺失，而該等缺失亦反映出新安達管理層對業務活動的監督不足。 

 

擅用某一客戶的證券為另一客戶的交易進行交收 
 

2.4. 新安達是中央結算及交收系統（中央結算系統）的參與者，其客戶證券
通統存放於中央結算系統。新安達共有四個中央結算系統股份帳戶，用
途各有不同，其中包括： 

 
 結算戶口（戶口編號 01），主要用作交收中央結算系統內的交易； 
 

 股份權益戶口（戶口編號 02），供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用作分派
股份權益予中央結算系統參與者及調整權益；及  

 

 現金客戶戶口（戶口編號 04），用作持有新安達現金客戶的證券。 
 

2.5. 本會在調查期間，發現新安達在 2009 年及 2010 年曾三度將股份權益
戶口（戶口編號 02）或現金客戶戶口（戶口編號 04）內屬於某一客戶
的股份轉至結算戶口（戶口編號 01），以為另一名客戶進行的股份賣



空交易進行交收，其後再從市場買入與所賣空股份的數量相同的股份。
據推斷，新買入的股份是用作填補新安達為進行賣空交易交收而擅用的
股份。 

 
2.6. 新安達向我們表示，每當其客戶進行賣空交易，新安達的一貫做法是，

先利用現金客戶戶口（戶口編號 04）內其他客戶的證券來為交易進行
交收，除非其他客戶並無持有相關證券可供交收之用。其相信上述做法
已沿用約十年之久。 

 

2.7. 雖然目前並無證據證明，新安達的客戶曾因新安達利用某一客戶的證券
為另一客戶的交易進行交收而蒙受任何損失，但顯然，該做法根本上危
害其客戶利益，並違反了《證券及期貨(客戶證券)規則》（《客戶證券
規則》）第 6(1)條。該條文規定中介人在提取客戶存放在獨立帳戶內的
客戶證券前，必須取得提取該等證券的書面指示。 

  
未有盡快及妥善地獨立處理客戶證券 

 
2.8. 《客戶證券規則》第 5 條規定（除其他事項外），任何中介人在收取任

何客戶證券後，須在合理切實可行範圍內盡快1確保該等客戶證券存放
於獨立帳戶作穩妥保管，而該帳戶是指定為信託帳戶或客戶帳戶並由該
中介人為持有客戶證券的目的而在香港維持的，或（在該等證券抵押品
是代客戶收取的情況下）以該客戶的名稱登記。 

 
2.9. 本會的調查發現，新安達在 2010 年先後發生七次未有盡快及妥善地將

證券從中央結算系統結算戶口（戶口編號 01）轉往指定獨立帳戶的情
況。該等證券乃在新安達收取客戶證券後 3 至 25 日，才轉往適當的獨
立帳戶。 

 

2.10. 據新安達及鄺稱，有關延誤是由於將客戶證券存入適當的獨立帳戶時中
央結算系統失靈所致。鄺承認，當時未有察覺系統失靈是新安達疏忽之
過。 

 

未有充分劃分前線與後勤辦事處的職責 

 

2.11. 中介團體監察科在進行 2006 年視察時發現，新安達未有充分劃分前線
與後勤辦事處的職責──負責處理客戶指令的客戶主任亦被發現執行若
干後勤辦事處的職能。在 2010 年視察時亦發現類似違規情況。 

 
2.12. 在本會調查期間，新安達的客戶主任及鄺均證實，直至 2010 年視察前，

新安達的客戶主任都是在處理客戶指令的同時，兼顧後勤辦事處的職能。
事實上，鄺亦承認她除一直監察新安達的內部監控系統外，亦會處理客
戶指令。 

 

2.13. 《適用於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持牌人或註冊人的管理、監督及內
部監控指引》（《內部監控指引》）第 II 部訂明，“主要的責任及職能
須適當地予以劃分，特別是當某些責任及職能若由同一人執行時，可能
會導致未有察覺的錯誤，或容易為違規者有機可乘，致使公司或客戶蒙
受不適當的風險。”有證據顯示，由 2006 年視察至 2010 年視察至少四
年時間內，新安達一直未有遵從該規定。 

 

 
 

                                                 
1
 根據本會在 2003 年 3 月 17 日發表的《〈客戶證券規則〉常見問題》的問題 11，就中央結算系統帳戶之間的證券轉移

而言，“在合理地切實可行的情況下盡快”一般是指“在 1 個營業日內”。 



 

未有盡快提供交易文件 

 

2.14. 除其他事項外，《證券及期貨(成交單據、戶口結單及收據)規則》（《成
交單據規則》）第 5 條規定中介人如與客戶或代客戶訂立證券交易合約，
須製備成交單據，並且在訂立該有關合約後第 2 個營業日終結前，向該
客戶提供該成交單據。 

 
2.15. 《成交單據規則》第 8 條規定，中介人如向客戶提供財務通融，須製備

並向該客戶提供在若干事件（例如調整財務通融的款額或會影響該帳戶
結餘的任何變動）發生當日關乎該客戶帳戶的結單。 

 

2.16. 《成交單據規則》第 9 條規定，中介人如與客戶訂立保證金交易，須製
備並向該客戶提供在交易開倉或平倉當日關乎該客戶帳戶的結單。 

 

2.17. 中介團體監察科在 2006 年視察及 2010 年視察中均發現，新安達違反
了上述《成交單據規則》條文，未有盡快向客戶提供帳戶日結單及成交
單據。上述交易文件乃在客戶已向新安達結清餘款後，才提供予客戶。
鄺及新安達的客戶主任在本會調查期間確認，上述情況在 2010 年視察
前一直持續。 

 
未有對取覽交易文件施以充分監控 
 
2.18. 中介團體監察科在進行 2010 年視察時發現，多份交易文件和空白結單

被公開擺放在新安達辦事處，並無施加存取限制。鄺及新安達的客戶主
任在本會調查期間確認，上述情況在 2010 年視察前一直持續。 

 
管理及監督不足 
 
2.19. 中介團體監察科在進行 2006 年視察時，發現新安達的業務運作出現多

個違規及缺失情況，並認為新安達的管理層未有就主要的營運職能確立
及實施充分的內部監控。中介團體監察科認為，新安達可能未有有效而
充分地履行管理及監督職能，以防範員工濫用職權及作出失當行為和盡
量減低衝突、錯誤或濫用職權的情況，因而令新安達或其客戶蒙受不適
當風險。 

 
2.20. 中介團體監察科在 2010 年視察中再次發現，新安達管理層對其業務活

動的監督，或不足以確保符合所有適用的規則及規例。中介團體監察科
尤其注意到，新安達的管理層對股票對帳、銀行對帳以及信託銀行帳戶
結餘與客戶應付款項之間的對帳等多項主要運作程序，均未有進行獨立
審查。 

 

2.21. 本會在調查期間向鄺及新安達的客戶主任取得的證據，亦證明新安達的
管理層在 2010 年視察前未有充分監督其營運： 

 

沒有採取行動糾正新安達系統上的缺失 
 
2.21.1. 對於本會發現新安達擅用客戶證券為其他客戶的賣空交易進行

交收的情況，一名新安達客戶主任告知本會，以客戶證券為其
他客戶的賣空交易進行交收的做法一直沿用約十年。此外，新
安達之所以未有將所收取的證券轉至適當的獨立帳戶，則是由
系統失靈所致。直至 2010 年視察前，新安達管理層似乎一直未
有察覺上述系統上的缺失，亦沒有採取任何行動糾正該等缺
失。 

 



 
 

 
未有對多項主要運作程序進行獨立審查 

 
2.21.2. 對於新安達未有盡快及妥善地獨立處理客戶證券，一名新安達

客戶主任告知本會，新安達根本無人審查有關報告以確保證券
已妥為存入適當的獨立帳戶內。 

 
2.21.3. 新安達並無就交收、股票對帳及獨立處理股票等若干主要職能

的責任所在／誰屬訂立明確指引──鄺及其中一名新安達客戶主
任提供的證據，亦顯示各職員對本身須履行哪些職責混淆不
清。 

 
新安達的缺失 

 

2.22. 本會的調查顯示，新安達至少自 2006 年起便一直存在多種內部監控缺
失。即使本會在 2006 年視察期間已提醒新安達其內部監控存在不足之
處，但新安達管理層始終未有採取有效的補救措施，確保實施適當的監
控及監督程序，而按照合理的預期，這些程序可保障新安達的運作及客
戶利益。 

 

2.23. 儘管本會在 2006 年視察後已向新安達作出提示，但新安達卻沒有或未
有充分地實施和維持妥善的內部監控系統，由此可見，新安達不明白實
施和維持有關系統的重要性，或沒有認真看待本會意見。因此，本會重
申對新安達內部監控的關注，並同時預先警告新安達，若其未能從速採
取有效措施糾正本會關注的所有問題，本會便會可能採取監管行動，而
似乎直至此時，新安達才全面處理其在內部監控的所有不足之處。 

 

鄺的缺失 

 

2.24. 本會認為，鄺身為新安達的負責人員，卻疏忽職守，未有履行其監督及
管理職責，以致新安達的內部監控出現缺失。本會乃基於以下事宜得出
上述意見： 
 
2.24.1. 身為新安達的負責人員，鄺的職責是監察新安達的合規情況及

前線／後勤辦事處的一切運作。根據《操守準則》第 9 項一般
原則，鄺身為負責人員的首要責任，是確保商號能夠維持適當
的操守標準及遵守恰當的程序，致使商號在進行業務活動時符
合由證監會執行或發出的法例、規則、規例及守則。但本會發
現，鄺未有履行該責任，原因是鄺多年來一直未有實施恰當的
程序及監控，而按照合理的預期，這些程序及監控可保障新安
達的運作及客戶利益。  
 

2.24.2. 在 2006 年視察後，鄺已知悉新安達未有充分劃分前線及後勤辦
事處職責的問題，但一直到 2010 年視察前，鄺依然沒有推行充
分措施糾正有關問題。 

 

2.24.3. 穩妥保管客戶資產是持牌法團其中一項最關鍵的責任；新安達
擅用某一客戶證券為另一客戶的交易進行交收的做法，已沿用
了約十年之久，但鄺竟然未有察覺甚或縱容這做法，可見鄺疏
忽職守，未有履行監察新安達運作的職責；及 

 



2.24.4. 雖然鄺知悉(i)日結單及成交單據被當作是客戶的買賣收據，並僅
待客戶結清餘款後才會向客戶發出；以及(ii)並無對取覽交易文
件施加任何限制，但鄺似乎並未警覺這種做法所構成的風險，
所以沒有實施恰當的程序及監控措施以更改有關做法。 

 
內部監控檢討 
 

2.25. 內部監控檢討的結果確認，除可對其系統作進一步輕微改善外，新安達
已糾正其內部監控缺失： 

 

2.25.1. 檢討人員在 2011 年進行歷時超過一個月的檢討，其間並無發現
新安達利用現金客戶證券為其他客戶的逾期／無法交收的賣盤
進行交收。 

 

2.25.2. 檢討人員認為，新安達的程序行之有效，足以確保(i)經中央結算
系統收取或來自客戶及代客戶持有的現金客戶證券及保證金客
戶證券，均及時和獨立地分別存入指定的適當中央結算系統帳
戶內，以及(ii)新安達本身的證券不會與客戶的證券混合處理。 

 

2.25.3. 檢討人員建議應將前線與後勤員工的辦公空間劃分開來。雖然
新安達尚未執行有關建議，但檢討人員認為即使實際空間並沒
有間隔劃分，從職能的角度看，其前線與後勤辦事處的職責在
運作上已有所區分。 

 

2.25.4. 檢討人員信納新安達現已實施有效的監控程序，以確保帳戶月
結單及日結單以及成交單據已根據《成交單據規則》妥善製備，
並向客戶提供。 

 

2.25.5. 雖然檢討人員建議將所有重要及保密文件（包括每日成交單據
及買賣盤紙等）存放在上鎖的文件櫃內，但檢討人員信納新安
達已設有監控措施，確保來自交收資料庫的交易文件在向客戶
提供時不會被擅自截取。 

 

2.25.6. 檢討人員雖認為新安達在加強其政策及程序方面尚有改善空間，
不過其管理層所作的管理監督足以有效地確保新安達在各運作
方面均遵守適用的規則及規例。 

 

3. 違規行為及施加處分的理由 
 

3.1. 除了上文第 2.7、2.8 及 2.13 至 2.16 段所載的具體規定外，新安達作為
持牌法團亦有責任： 

 
3.1.1. 根據《操守準則》2第 2 項一般原則，以適當的技能，小心審慎

和勤勉盡責的態度行事，以維護客戶的最佳利益； 
 
3.1.2. 根據《操守準則》第 3 項一般原則的規定，具備及有效地運用

其所需的資源和程序，以便適當地進行其業務活動； 

 

                                                 
2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持牌人或註冊人操守準則》 



3.1.3. 根據第 7 項一般原則，遵守一切適用於進行其業務活動的監管
規定，維護客戶最佳利益及促進市場廉潔穩健； 

 

3.1.4. 根據《操守準則》第 8 項一般原則，確保客戶的資產盡快及妥
善地加以記帳及獲得充分的保障； 

 

3.1.5. 根據《操守準則》第 4.3 段，設有妥善的內部監控程序、財政資
源及操作能力，而按照合理的預期，這些程序和能力足以保障
其運作、客戶或其他持牌人或註冊人，以免其受偷竊、欺詐或
不誠實的行為、專業上的失當行為或不作為而招致財政損失； 

 

3.1.6. 根據《操守準則》第 11.1(a)段，在處理客戶的交易及客戶資產
時，應確保妥善地及盡快處理客戶的資產及加以記帳。 

 

3.1.7. 根據《操守準則》第 12.1 段，遵守、實施及維持適當的措施，
以確保有關的法例、證監會所執行或發出的規則、規例及守則
獲得遵守；及 

 

3.1.8. 根據《內部監控指引》附錄第 13c 段，妥善存放公司及客戶資
產。 

 

3.2. 在本個案中，新安達除違反了上文第 2.7、2.8 及 2.13 至 2.16 段所列的
規定外，亦違反了以下各項： 

 
3.2.1. 《操守準則》第 2 及 8 項一般原則及第 11.1(a)段的規定，擅用

某一客戶的證券來為另一名客戶的交易進行交收，以及沒有設
立足夠的系統以確保將其中央結算系統結算戶口（戶口編號 01）
所收取的證券妥善地分開存放； 
 

3.2.2. 《操守準則》第 2 及 8 項一般原則以及第 11.1(a)段的規定，沒
有設足夠的系統以確保將其中央結算系統結算戶口（戶口編號
01）所收取的證券妥善地分開存放； 

 
3.2.3. 《操守準則》第 2 項一般原則以及《內部監控指引》第 13c 段

的規定，沒有就取覽交易文件設立足夠的監控措施； 

 

3.2.4. 《操守準則》第 2 及 3 項一般原則以及第 4.3 段的規定，沒有
進行足夠的管理層監督以及未有實行妥善的內部監控程序，以
保障其業務運作及客戶；及 

 

3.2.5. 《操守準則》第 7 項一般原則及第 12.1 段的規定，未有遵守、
實施及維持適當的措施以確保有關的法例、證監會所執行或發
出的規則、規例及守則獲得遵守。 

 
3.3. 身為新安達的持牌代表及負責人員，鄺有責任： 

 
3.3.1. 根據《操守準則》第 2 項一般原則，以適當的技能，小心審慎

和勤勉盡責的態度行事，以維護客戶的最佳利益； 
 
3.3.2. 根據《操守準則》第 3 項一般原則，具備及有效地運用其所需

的資源和程序，以便適當地進行其業務活動； 
 



3.3.3. 根據《操守準則》第 7 段，遵守、實施及維持適當的措施，以
確保有關的法例、證監會所執行或發出的規則、規例及守則獲
得遵守； 

 
3.3.4. 根據《操守準則》第 9 項一般原則，承擔確保新安達能夠維持

適當的操守標準及遵守恰當程序的首要責任；及 
 
3.3.5. 根據《操守準則》第 14.1 段規定，適當地管理與新安達業務有

關的風險。 

 

3.4. 基於上述情況，本會認為鄺已違反： 
 

3.4.1. 《操守準則》第 2、3 及 9 項一般原則，未有確保新安達維持適
當的操守標準及遵守恰當程序； 

 
3.4.2. 《操守準則》第 7 項一般原則及第 12.1 段，未有遵守、實施及

維持適當的措施，以確保有關的法例、證監會所執行或發出的
規則、規例及守則獲得遵守；及 

 

3.4.3. 《操守準則》第 14.1 段，未有適當地管理與新安達業務有關的
風險。 

 

3.5. 本會認為新安達及鄺所犯的缺失十分嚴重，特別是： 
 

3.5.1. 本會以最嚴厲的態度對待新安達容許擅用某一客戶的證券來為
另一名客戶的交易進行交收的做法，原因是妥善保管客戶資產
是持牌法團的基本責任。即使有關客戶最後沒有蒙受損失，任
何違反這項責任的行為亦不能姑息。 

 
3.5.2. 管理層監督不足，尤其加上新安達其他內部監控範疇的缺失，

令新安達的業務運作出現漏洞，使人輕易在管理層未能察覺違
規行為的情況下濫用職權和作出不當行為，損害商號及客戶的
利益。 

 
4. 結論 
 

4.1. 考慮到新安達及鄺的違規行為的嚴重性，以及該等違規行為對新安達的
客戶利益所構成的風險，證監會決定對新安達及鄺採取上文第 1.1 段所
述的紀律處分行動。在採取該等紀律處分行動時，證監會已考慮過所有
相關因素，包括內部監控檢討確認新安達已大致上糾正了其內部監控制
度的不足之處。 

 


